
 

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
TFX天天期貨交易風險告知暨客戶聲明書 

 

   立書人(下稱甲方)聲明經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乙方)風險告知與說

明，已確實詳閱、充分理解並完全遵循金管會等主管機關、臺灣期貨交易所、

日本東京金融交易所(TFX)與乙方所訂之相關規定與告知事項，並不得為任何

不法之使用。 

甲方同意如有任何疑義或爭議，均依前述相關規定與告知事項為據，並聲明

特別注意下列事項： 

1. 本商品屬 TFX之商品，交易規則依 TFX規定辦理，甲方理當負有相關注 

意義務。 

   2.本商品每日到期並自動轉倉，除非平倉否則所成交未平倉部位將永遠存 

     在，轉倉過程可能產生 SP(Swap Points，換匯點數)。 

   3.留倉產生之 SP(買方收到 SP、賣方支出 SP)發放作業依乙方規定辦理。 

   4.本商品交易搓合機制為 TFX揭示造市者所提供之最佳買價及最佳賣價， 

供市場上交易人與其互相成交，故一般交易人之委託單均未於報價系統揭 

示。 

   5.交易人之委託價格達到造市者之報價價格範圍（到價委託單：交易人委 

     託買價≧造市者報賣價；交易人委託賣價≦造市者報買價），TFX電腦系 

統會將委託單分配給報價最佳之造市者，由 TFX電腦系統輔助成交；若委 

託價未達造市者之報價價格範圍(未到價委託單：交易人委託買價<造市者 

報賣價；交易人委託賣價>造市者報買價)，造市者則無成交義務。 

    
    此致 

   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

  

立  書  人 :______________(同原留印鑑) 

 身份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貨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